光明区2024年脑科学与类脑智能产业

投融资合作对接平台补贴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一）《深圳市光明区关于支持脑科学与类脑智能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光府规〔2022〕8号）；

（二）《光明区脑科学与类脑智能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扶持计划操作规程》（深光科创〔2023〕3号）；

（三）《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光府规〔2023〕15号）。

二、扶持方向及支持标准

（一）支持标准：对建立脑科学与类脑智能投融资合作对接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提供融资估值评价服务、促进脑科学与类脑智能企业股权交易的，按服务金额的5%，每年给予服务平台最高100万元资助。单个平台每年仅可申请一次补贴；服务金额指由该平台促成的脑科学与类脑智能产业领域企业股权交易协议约定的居间服务费总金额；

（二）支持方式及数量：事后资助，受年度财政预算安排总量控制。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依托光明区高校及科研院所设立，专门为脑科学与类脑智能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申报主体提供的投融资估值评价服务需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价值评估、投资风险评估、融资策略咨询、投资回报预测、股权结构优化建议等内容；
申报主体提供的服务需促成企业股权交易，促成结果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股权置换、增资扩股等内容；

（四）申报主体服务对象为经光明区科技创新局认定的脑科学与类脑智能企业；
（五）申报主体需提供与被服务企业及投资机构之间签订的服务协议，本次受理的协议签订时间需在2022年8月19日及以后；

（六）申报主体需提供与被服务企业及投资机构之间签订的服务协议对应的回款证明或股权作价证明，本次受理的回款证明或股权作价证明时间需在2022年8月19日（含）至2023年12月31日（含）期间；
（七）申报主体在光明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注册登记

（登记链接：https://203.91.35.34:8443/login）；
（八）申报主体依法依规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和税务登记手续，在光明区从事经营活动；

（九）申报主体有规范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依法履行统计数据申报义务；

（十）申报主体诚实守信、遵纪守法，不存在违反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相关规定的情形。

四、申报材料

（一）登录光明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登录链接：https://203.91.35.34:8443/login）在线填报申请表；

（二）与被服务企业及投资机构签订的有效期内服务协议，有效期内股权交易服务对应的回款证明、发票、股权作价证明，被服务企业相对应的股权变更证明；
（三）新版“三证合一”营业执照（未换领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的，提交原旧版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税务登记证书）；

（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提供上一年度经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的含有防伪标识的审计报告；
（六）办公场地为申报主体自有物业的，需提供不动产权证书；非申报主体自有物业的，需提供房屋租赁合同；
（七）由税务部门提供的申报主体上一年度纳税证明；
（八）申报主体信用信息资料（在深圳信用网打印信用报告完整版）；

（九）申报主体简介（模板详见附件1）；
（十）区科技创新局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电子材料：以上第（二）至（十）项材料按顺序上传PDF扫描件至光明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
纸质材料：电子材料审核通过后，请登录光明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按顺序导出带水印编号的所有材料，加盖申报主体印章，多页的还需加盖骑缝印章，一式一份，A4纸正反面打印，胶装成册。
注：第（十）项承诺书一式两份，无需胶装，另交原件。

五、时限要求
光明区科技创新局定期受理、统一审核申请（具体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资助计划下达1个月内受资助主体须办理资金拨付手续，逾期不办理者视为自动放弃。
六、业务受理

（一）光明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电子材料受理时间：2024年9月13日（含）至2024年9月30日（含）；

（二）纸质材料受理时间：待电子材料审核通过后，以工作人员具体通知时间为准；
（三）受理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牛山路公共服务平台5楼522室；
（四）咨询电话：0755-88211505。

七、申请受理机关

深圳市光明区科技创新局

八、办理流程

光明区科技创新局发布指南—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向光明区科技创新局提交申报材料—项目审定—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拟定资金支持方案—社会公示—下达项目资金计划—光明区科技创新局拨付资金。

九、注意事项 

（一）申报主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合法性负责。对抄袭剽窃或弄虚作假的，光明区科技创新局核实后将不予立项或撤销项目，并纳入黑名单，同时视情节轻重，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
（二）光明区科技创新局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光明区科技金融扶持项目的资金申报事宜，请申报主体自主申报项目。光明区科技创新局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假借光明区科技创新局工作人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请知情者向光明区科技创新局举报；

（三）申报主体需提交审计报告的，应当提供已通过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报备的审计报告，申报主体提供未备案或虚假备案的审计报告，光明区科技创新局不予采用。相关审计报告经核查认定属于虚假材料的，申报主体五年内不得申报区经济发展资金项目，光明区科技创新局将其列入诚信异常名录，并按照区政府失信联合惩戒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四）申报主体不得以同一事项重复申报或者多头申报区级专项资金资助，同一事项确因政策允许申报多项专项资金的，应当在申报材料中予以表明并注明原因。重复使用同一发票申报项目可视为重复申报。

附件：1.申报主体简介（模板）


